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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科旺园小区拖欠物业费的业主无缘报名参加业委会

候选人不够，业委会选举夭折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候选人人数不足

选举不得不终止

26日上午，汇科旺园小区公
告栏里的一张公告引发业主围
观。公告称，根据相关法规，由于
报名业主委员会候选人的业主人
数少于法定人数，经业主大会筹
备组报请相关部门，决定中止此
次选举，也就是说该小区花费了
近3个月时间成立新一届业委会
一事，宣告夭折。

据了解，早在今年9月初，该

小区就因上一届业委会任期到期
后迟迟不换届，引发小区业主不
满，有440多户业主联名要求业委会
换届。为此，负责该小区的百花公园
社区居委会和山大路街道办事处派
出专门的工作小组牵头，组织小区
业主成立业委会换届筹委会，由街
道办城管科监督筹委会选举出小
区新一届业委会成员。

“10月10日，我们选举出了7
名业主大会的筹委会成员。11月8
日，筹委会成员将业主大会管理
规约等一系列业委会选举的准备
工作都做好了。”担任筹备组组长

的山大路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吴先
生介绍，只因报名参选业委会成
员的候选人人数不足，不得不中
止选举。

对物业服务不满

业主不交物业费

据业委会筹委会人员透露，
13名报名业委会候选人中有5人
欠物业费，业主拖欠物业费才是
造成业委会候选人报名人数少的
主要原因。

26日中午，记者来到汇科旺

园小区，小区公告栏中有4张物业
张贴的缴费通知，此外还有一张
先前张贴的业委会候选人报名公
告，公告中将“按时交纳物业费”
列为候选人的基本条件之一。小区
业主高伟(化名)表示，小区物业的
负责人曾经是业委会成员，因为服
务不到位业主不满，不少业主以不
交物业费进行对抗。“现在报名业委
会候选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将所有
物业费都缴清，大多数业主肯定不
愿意，最后的业主身份核定还要有
物业决定，不交物业费的业主肯
定不会被选上候选人。”

据了解，早在11月8日，小
区业主大会筹备组曾发布过
一次公告，公告称，业主报名
业委会候选人如果不多于22

人，将直接作为候选人参加选
举，如果多于22人，将由筹备
组推选22名候选人参加选举，
候选人报名截止到11月13日。

“截至13日，实际报名人
数只有13人，达不到规定要
求。”吴先生表示，根据小区业
主大会筹委会的决议，小区将
选出11名业主担任业委会成
员，“但是根据历城区房管部
门的要求，业委会候选人要高
于业委会实际成员的20%，也
就是说报名人数至少要达到
14人。”

业委会候选人是否要高
出业委会实际成员的20%？记
者咨询了山东豪才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辉。“《山东省物业管
理条例》和住建部《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中并
没有关于这种的规定。”王辉
介绍，相关法规中只规定了业
主大会筹委会的人员组成情
况，“因为实际报名只有13人
而中止选举不合规定，除非有
其他原因。”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王茂林) 市民
于女士最近因乳腺癌住院，沮丧之余，想到
了几年前投保的一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但
保险公司却给出了不予赔付的答复。

于女士告诉记者，2007年她给自己投保
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万能型终身寿险产品，
这款产品主要包含对被保险人身故和重大
疾病的保障。根据双方约定，基本保险金额
为5万元，分5年期缴费，每期保费5千元。在
保险期间，一旦于女士患有保险合同涵盖赔
付的20多种重大疾病之一，保险公司将提前
给付于女士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元的重大疾
病赔付，而双方保险合同也就此终止。

今年8月，于女士不幸体检出乳腺癌，并
在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心理承受打击之
余，于女士想到了投保的这款万能险，保单
涵盖的20多种重大疾病当中包括恶性肿瘤。
丈夫王先生赶忙联系了保险公司理赔人员，
但保险公司告知他不予赔付，理由是于女士
所患原位癌不属于重大疾病恶性肿瘤的赔
付范围。

尽管合同当中有约定，王先生仍有异
议：虽然医院诊断证明于女士所患的是原位
癌，但病理诊断当中有三条结论，其中第二
条为“送检组织符合导管内原位癌”，而第一
条为“送检组织呈导管内乳头状瘤样改变”，
那么是否可以以第一条为依据获赔呢？这次
如果不能获赔，这25000元的保险不白投了
吗？

对此，记者咨询了该保险公司理赔部有
关人士，对方介绍：根据保单重大疾病使用
范围，参照《重大保险的疾病定义和使用规
范》，“原位癌”被排除在合同约定的“恶性肿
瘤”之外。

“我们很理解客户的心情，依据医学上
的检验鉴定标准，浸润性的导管癌是予以赔
付的，但瘤样改变和原位癌的结论都不符合
恶性肿瘤的医学鉴定标准。”上述人士表示。

她同时解释，这次不能获赔并不意味着
于女士这款保险“白投了”，因为“只是这一
次没有达到赔付条件，保单继续有效，保险
原来涵盖的保障和收益也都依然存在。”

一纸涨价通知

居民议论纷纷

25日上午，记者走进历城
区华阳山庄小区大门，一侧宣
传栏上的物业费涨价的通知
还崭新如初，这份由华阳山庄

物业办公室于22日贴出的通
知，也同样贴在了每栋楼的单
元门上。

从2013年1月1日起，物业
费将由目前的每月每平方米6
毛钱涨到每平方米1元钱，近
一半的涨幅让小区业主们颇
为不解。“2010年涨过一次了，

那次涨了两毛，现在一下子又
涨了4毛，涨得也太快了，这次
连车位费都涨了。”在1号楼
前，几位业主谈起又要涨的物
业费，都十分不解。

在宣传栏前，记者看到，
通知除了物业费涨到每月每
平方米1元钱，车位租赁费也

调整为每个每月100元，同时
小区每辆车都要安装蓝牙
卡，每只140元。而居民最关
心的则是前两项费用的调
整。“之前的车位费每月也只
是8 0元。”一位女士告诉记
者。

物业称有规可循

业主质疑其星级

小区物业一位程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小区
之所以涨物业费也只是参
考了这个从今年 8月 1日才
开始生效的标准。规定出来
之后，物业公司便相应调整
了收费标准。

不过对于物业按照三星
级标准收费的做法，小区业主
并不认同，“最起码的门禁无故
障这一条就达不到，小区单元
门现在有不少都已坏了很长时
间。”根据业主于先生所说，记
者在华阳山庄一期发现，不少
单元门确实都已形同虚设。

“根据当中规定的三星级
物业的标准，我们基本符合相
关标准，其实四星、五星也应
该没问题。”针对业主的疑问，
26日下午，小区物业祝经理接
受采访时表示。

采访中，历城区房管中心
物业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华阳
山庄物业以《济南市普通住宅
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为涨价依
据的做法并不合规定，“新规
定从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这
之后新落成的小区及物业必

须参考此标准执行，华阳山庄
并不在此范围内，如需涨价也
得经业委会过半业主同意。”

对此，小区物业祝经理表
示，由于小区属小产权房，并
没有成立。而对这种说法，历
城区房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既然小区房产没有产
权，物业费涨价就更不适用于

《济南市普通住宅物业服务等
级标准》，“物业应由街道牵
头，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物业
费的调整必须要获得多数业
主同意。”

格律师说法

20%的规定

有争议

26日，位于省城洪

楼南路的汇科旺园小区

业主大会筹委会宣布业

委会选举中止。据了解，

导致选举夭折的原因，

除了被律师认为不合理

的规定外，业主不满物

业服务而拖欠物业费，

造成不少业主无缘报名

参加业委会。

保了大病险

癌症咋不赔？
保险公司：“原位癌”不在合同

约定的“恶性肿瘤”赔付范围内

借新规之名，小区要涨物业费
历城区房管中心：华阳山庄涨物业费需经业主同意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房管中心：

华阳山庄不适用新规

涨物业费需业主同意

汇科旺园小区业委会选
举夭折。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近日，历城区

华阳山庄物业一纸

通知要将小区每月

每平方米的物业费

提高4毛钱，而依据

则是从今年8月1日

开始实施的《济南

市普通住宅物业服

务等级标准》。记者

采访发现，其实华

阳山庄的情况根本

就不适用于新的标

准。

华阳山庄物业一纸物业费涨价通知在小区引起不小争议。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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